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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“健康苏州·为民务实”持续改善服务
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
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、各市属医院，市属各卫生计生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,省卫生计生委、省中医药局关于“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”的具体要求和2016年市卫生计生委作风建设暨绩效管理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启动实施“健康苏州2020”战略，构建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推进健康市民“531”行动计划，经研究决定，在2016-2018年开展“健康苏州·为民务实”持续改善服务行动，现将《健康苏州·为民务实”持续改善服务三年行动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各单位、部门实施过程中的工作动态和意见建议，请及时报苏州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（中医处）。

联系人：马郁

联系电话：65222911
特此通知。
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6年7月12日

“健康苏州·为民务实”持续改善服务
三年行动计划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,省卫生计生委、省中医药局关于“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”的具体要求和2016年市卫生计生委作风建设暨绩效管理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启动实施“健康苏州2020”战略，构建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推进健康市民“531”行动计划，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，改善服务意识，提升服务能力，提高服务成效，建立持续改善服务工作机制，决定在2016年-2018年开展创新服务、优质服务和品牌服务年活动，制定本计划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弘扬“不畏艰苦、甘于奉献、救死扶伤、大爱无疆”的行业精神，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标要求，树立“重沟通、做实事、优服务、讲人文”的服务意识，以改善人民群众对卫生计生服务感受为出发点，通过建立机制、加强管理、改善环境、优化流程、提升质量、保障安全、促进沟通、科技支撑等措施，为群众、为基层、为社会提供优质、便捷、安全、高效卫生计生服务。
二、总体目标
围绕“健康苏州·为民务实”主题，通过开展创新服务年、优质服务年和品牌服务年活动，创新服务举措，提升服务质量，树立服务品牌，逐步建立持续改善服务长效机制，使卫生计生系统服务理念得到改善，服务效率得到提高，人民群众对服务的感受明显改善，社会满意度明显提高，卫生计生系统整体形象得到提升。
三、实施范围
市卫生计生委机关，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、各市属医院，各市属卫生计生单位。
四、主要内容
市卫生计生委机关，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、各市属医院，各市属卫生计生单位按要求每年制定改善服务举措，明确目标值和完成时间，并全面落实。市卫生计生委根据年度工作情况，每年确定活动主题和主要措施，由相关单位结合本单位制定的改善服务举措一并完成。
（一）市卫生计生委机关
坚持以人为本，创新服务举措，优化办事流程，提高办事效率，落实简政放权，推进民生工程，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市民“531”行动计划，针对群众、基层和社会,每年制定3-5项改善服务举措，结合市卫生计生委确定的年度主要措施，明确实施方案，并制定时间表和目标值，确保取得实效；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，根据各单位工作特点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改善服务举措，全面落实省卫生计生委、省中医药局《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。
（二）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、各市属医院

根据群众看病就医中反映的突出问题,每年制定10项改善服务举措，结合市卫生计生委确定的年度主要措施，明确实施方案，并制定时间表和目标值，确保取得实效。逐步落实省卫生计生委、省中医药局《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中第5、8、16、21、26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项具体措施，做到有计划、有措施、有成效。
（三）各市属卫生计生单位

根据各单位工作特点，在不断完善各项服务基础上，针对群众、基层和社会，每年制定2项改善服务举措，结合市卫生计生委确定的年度主要措施，明确实施方案，并制定时间表和目标值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四、实施步骤
（一）动员部署

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召开启动工作大会，全面部署实施“健康苏州·为民务实”持续改善服务三年行动计划。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按照行动计划要求，结合本单位工作特点，按年度主题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细化任务措施，明确责任要求，层层动员部署，全面落实各项工作。
（二）组织实施

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根据制定的方案，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全面落实改善服务的各项措施，做到事事有安排，件件有落实，并做到三个明确：明确责任人、明确完成时间、明确工作标准。
（三）督导检查

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要对照确定的服务举措，进行认真梳理、客观评价，坚持持续改进。加强对工作的督促和指导，建立考核评价机制。市卫生计生委将于每年7-8月份，对各单位的实施情况进行中期督导和评估。
（四）总结提高

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要在每年年底前认真开展工作总结，并将总结报告（包括取得的成绩、突出的亮点及存在的问题等）于每年10月中旬报送我委。市卫生计生委根据各单位工作成效，及时总结好的经验、做法，评选出年度“十大服务举措”和“十大服务明星”，树立先进典型，推广先进经验，促进整体提高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改善服务的重要性，高度重视“健康苏州·为民务实”持续改善服务三年行动计划，结合健康市民“531”行动计划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制定实施方案，做到抓在手上，放在心上；要强化责任意识，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，做到责任到人，工作到位；要健全考核评价措施，将该项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体系，通过明察暗访、专项检查等多种形式，确保各项服务措施落到实处。
（二）坚持统筹推进。各单位在制定各项改善措施的过程中，要认真梳理服务过程中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结合深化医改和健康市民“531”行动计划的具体要求及年度主题，根据行业和单位特点，选择针对性强，群众感受明显的举措，认真加以实施，确保措施得当，务实高效。对在活动中发现的新问题，要及时总结、持续改进，建立改善服务长效机制。
（三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各有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，要善于发现亮点，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和举措，通过各类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平台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